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13號

原      告  胡○心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劉○伶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莉雯（兼送達代收人）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訴訟代理人  吳逸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真實姓名詳卷，下稱胡○仁）於

民國112年9月30日與被告訂立「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

書」（下稱系爭合約），由胡○仁加盟被告之「滙聚」品

牌，並以單價新臺幣（下同）85萬元採購智能販賣機一台

（機台名稱：美食廚房，機型：加熱，下稱系爭機台），胡

○仁除支付定金31,000元外，並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1項第1

款約定，於簽署合約7日內完成加盟金尾款匯款1,669,000元

（單台價金85萬元，胡○仁加盟兩台，價金170萬元扣除已

支付31,000元定金，尾款為1,669,000元）匯入被告指定帳

戶。

　㈡系爭合約明文約定該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於胡○仁依

約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被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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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每月底進行費用結算，於次月15日前將前月之營運報表

交付乙方，營運報表之明細應包含產品收入以及必要費用。

然而，被告於收受胡○仁於112年10月6日匯完尾款時，迄未

交付所購買之系爭機台，遑論營收。胡○仁於112年12月22

日往生，原告為繼承人。經原告於113年3月23日以蘆洲郵局

第80號存證信函向被告催告交付系爭機台及每月營運報表，

被告則以新店大坪林郵局第41號存證信函回覆，兩造約定於

113年4月11日面談，被告仍無法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

細及每月獲利，原告遂於113年4月20日以蘆洲郵局第109號

存證信函通知依法解除契約，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

萬元。

　㈢系爭機台款項係由胡○仁以保單借款90萬元而來，每月需負

擔利息3,000元，因被告給付不能使原告受有6個月利息損失

17,000元（計算式：3,000/900,000*850,000*6＝17,00

0），被告應予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

1147條、第1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

元及給付損害賠償17,0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7,

000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與被告間訂立系爭合約

後，因胡○仁所訂購為新型機台，被告即進行新型機台開發

及訂購事宜，依照機台開發及製作時程4至6個月，被告已依

照時程，預計於113年4月中旬安排選位會，惟原告劉○伶於

113年1月16日即要求解除契約、退回款項，故原告並未依系

爭合約第4條約定要求被告置放系爭機台於被告推薦或原告

自行指定之點位；而營運報告為系爭機台之銷售狀況報表，

原告既未指定系爭機台落機地點，系爭機台尚未營運，故無

獲利或營利報表，原告以此作為解約事由，於法不合。被告

已經因系爭合約完成訂購並支出相關費用，依照合約精神雙

方應以繼續履約為主要目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

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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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滙聚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

書（即系爭合約）、112年9月17日定金1,000元繳付收據、1

12年9月30日定金3萬元繳付收據、112年10月6日郵政跨行匯

款申請書、胡○仁死亡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兩

造存證信函影本為證，被告對於原告被繼承人胡○仁生前與

被告成立系爭合約，且胡○仁已繳付系爭機台之加盟金完

畢，現系爭機台尚未交付予原告等情均不爭執，惟否認有何

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給付不能之情形，並以前詞置辯。故本

件應予審酌者為：原告以被告有給付不能事由解除系爭合

約，是否可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及損

害賠償17,000元，有無理由？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

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故民事訴訟法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

張被告有民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情事，既為被告所爭

執，則原告自應就此部分有利於己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以單價85萬元向被告加盟智能

販賣機，並於完成加盟金給付後，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

此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第3條第3項約定即明。又系爭合約

第2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

續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十年期

間。」、第4條約定「1、乙方（即胡○仁）於本合約簽署

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即被告）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

放置地點。2、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準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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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因實際採購情況以及預期

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

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3、甲方於開始實地進行

機台安裝三個工作天前，得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落機安裝之

日期，乙方同意配合以甲方指定之方式進行落機確認，並簽

署附件一機台落機確認單。倘乙方未能配合甲方進行落機確

認並簽署前述文件，應於以甲方完成最後機台之落機安裝

日，視為落機確認完成，並按本合約第二條第一項約定計算

合約期間。…」等語，有前開約款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13

頁），堪認系爭合約成立時尚未有機台實體，於系爭合約成

立後，被告應儘速完成機台採購，並於採購完成後以書面通

知加盟主即胡○仁，由胡○仁指定落機放置地點，始起算系

爭合約有效期間，並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第6條第2項按

月進行費用結算，將系爭機台之營業所得扣除必要費用後，

將營運報表明細及扣除必要費用後之產品收入給付予胡○仁

（見司促卷第16頁）。是原告以被告於系爭合約簽訂並收受

胡○仁加盟金尾款後，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細及

每月營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與契約文義不合，原告亦未

提出已指定落機地點或催告被告完成落機地點指定之相關證

明，則其主張系爭合約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並無實據，其據此解除系爭合約，亦無理由。

　㈣是以，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解除系爭合約，既屬無由，

則其無從援引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故原告請求

被告退款85萬元，自無理由。至於原告主張因購買系爭機台

每月支出利息17,000元部分，乃胡○仁為履行其契約義務所

為保單借款，該部分利息支出係胡○仁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

內容，與被告無涉，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部分利息支出係因

被告不能給付所致，則其請求被告給付6個月利息支出17,00

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1147條、第1

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7,000元，及自民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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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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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13號
原      告  胡○心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劉○伶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莉雯（兼送達代收人）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訴訟代理人  吳逸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真實姓名詳卷，下稱胡○仁）於民國112年9月30日與被告訂立「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由胡○仁加盟被告之「滙聚」品牌，並以單價新臺幣（下同）85萬元採購智能販賣機一台（機台名稱：美食廚房，機型：加熱，下稱系爭機台），胡○仁除支付定金31,000元外，並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1項第1款約定，於簽署合約7日內完成加盟金尾款匯款1,669,000元（單台價金85萬元，胡○仁加盟兩台，價金170萬元扣除已支付31,000元定金，尾款為1,669,000元）匯入被告指定帳戶。
　㈡系爭合約明文約定該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於胡○仁依約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被告並應於每月底進行費用結算，於次月15日前將前月之營運報表交付乙方，營運報表之明細應包含產品收入以及必要費用。然而，被告於收受胡○仁於112年10月6日匯完尾款時，迄未交付所購買之系爭機台，遑論營收。胡○仁於112年12月22日往生，原告為繼承人。經原告於113年3月23日以蘆洲郵局第80號存證信函向被告催告交付系爭機台及每月營運報表，被告則以新店大坪林郵局第41號存證信函回覆，兩造約定於113年4月11日面談，被告仍無法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細及每月獲利，原告遂於113年4月20日以蘆洲郵局第109號存證信函通知依法解除契約，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
　㈢系爭機台款項係由胡○仁以保單借款90萬元而來，每月需負擔利息3,000元，因被告給付不能使原告受有6個月利息損失17,000元（計算式：3,000/900,000*850,000*6＝17,000），被告應予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1147條、第1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及給付損害賠償17,0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7,000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與被告間訂立系爭合約後，因胡○仁所訂購為新型機台，被告即進行新型機台開發及訂購事宜，依照機台開發及製作時程4至6個月，被告已依照時程，預計於113年4月中旬安排選位會，惟原告劉○伶於113年1月16日即要求解除契約、退回款項，故原告並未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要求被告置放系爭機台於被告推薦或原告自行指定之點位；而營運報告為系爭機台之銷售狀況報表，原告既未指定系爭機台落機地點，系爭機台尚未營運，故無獲利或營利報表，原告以此作為解約事由，於法不合。被告已經因系爭合約完成訂購並支出相關費用，依照合約精神雙方應以繼續履約為主要目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滙聚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書（即系爭合約）、112年9月17日定金1,000元繳付收據、112年9月30日定金3萬元繳付收據、112年10月6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胡○仁死亡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兩造存證信函影本為證，被告對於原告被繼承人胡○仁生前與被告成立系爭合約，且胡○仁已繳付系爭機台之加盟金完畢，現系爭機台尚未交付予原告等情均不爭執，惟否認有何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給付不能之情形，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應予審酌者為：原告以被告有給付不能事由解除系爭合約，是否可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及損害賠償17,000元，有無理由？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故民事訴訟法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民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情事，既為被告所爭執，則原告自應就此部分有利於己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以單價85萬元向被告加盟智能販賣機，並於完成加盟金給付後，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此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第3條第3項約定即明。又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續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十年期間。」、第4條約定「1、乙方（即胡○仁）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即被告）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2、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準備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因實際採購情況以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3、甲方於開始實地進行機台安裝三個工作天前，得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落機安裝之日期，乙方同意配合以甲方指定之方式進行落機確認，並簽署附件一機台落機確認單。倘乙方未能配合甲方進行落機確認並簽署前述文件，應於以甲方完成最後機台之落機安裝日，視為落機確認完成，並按本合約第二條第一項約定計算合約期間。…」等語，有前開約款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13頁），堪認系爭合約成立時尚未有機台實體，於系爭合約成立後，被告應儘速完成機台採購，並於採購完成後以書面通知加盟主即胡○仁，由胡○仁指定落機放置地點，始起算系爭合約有效期間，並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第6條第2項按月進行費用結算，將系爭機台之營業所得扣除必要費用後，將營運報表明細及扣除必要費用後之產品收入給付予胡○仁（見司促卷第16頁）。是原告以被告於系爭合約簽訂並收受胡○仁加盟金尾款後，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細及每月營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與契約文義不合，原告亦未提出已指定落機地點或催告被告完成落機地點指定之相關證明，則其主張系爭合約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並無實據，其據此解除系爭合約，亦無理由。
　㈣是以，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解除系爭合約，既屬無由，則其無從援引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故原告請求被告退款85萬元，自無理由。至於原告主張因購買系爭機台每月支出利息17,000元部分，乃胡○仁為履行其契約義務所為保單借款，該部分利息支出係胡○仁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內容，與被告無涉，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部分利息支出係因被告不能給付所致，則其請求被告給付6個月利息支出17,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1147條、第1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7,000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13號
原      告  胡○心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劉○伶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莉雯（兼送達代收人）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訴訟代理人  吳逸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真實姓名詳卷，下稱胡○仁）於民
    國112年9月30日與被告訂立「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書」
    （下稱系爭合約），由胡○仁加盟被告之「滙聚」品牌，並
    以單價新臺幣（下同）85萬元採購智能販賣機一台（機台名
    稱：美食廚房，機型：加熱，下稱系爭機台），胡○仁除支
    付定金31,000元外，並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1項第1款約定，
    於簽署合約7日內完成加盟金尾款匯款1,669,000元（單台價
    金85萬元，胡○仁加盟兩台，價金170萬元扣除已支付31,000
    元定金，尾款為1,669,000元）匯入被告指定帳戶。
　㈡系爭合約明文約定該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於胡○仁依約
    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被告並應
    於每月底進行費用結算，於次月15日前將前月之營運報表交
    付乙方，營運報表之明細應包含產品收入以及必要費用。然
    而，被告於收受胡○仁於112年10月6日匯完尾款時，迄未交
    付所購買之系爭機台，遑論營收。胡○仁於112年12月22日往
    生，原告為繼承人。經原告於113年3月23日以蘆洲郵局第80
    號存證信函向被告催告交付系爭機台及每月營運報表，被告
    則以新店大坪林郵局第41號存證信函回覆，兩造約定於113
    年4月11日面談，被告仍無法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細
    及每月獲利，原告遂於113年4月20日以蘆洲郵局第109號存
    證信函通知依法解除契約，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
    元。
　㈢系爭機台款項係由胡○仁以保單借款90萬元而來，每月需負擔
    利息3,000元，因被告給付不能使原告受有6個月利息損失17
    ,000元（計算式：3,000/900,000*850,000*6＝17,000），被
    告應予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1147條
    、第1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及給
    付損害賠償17,0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7,000元
    ，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與被告間訂立系爭合約後
    ，因胡○仁所訂購為新型機台，被告即進行新型機台開發及
    訂購事宜，依照機台開發及製作時程4至6個月，被告已依照
    時程，預計於113年4月中旬安排選位會，惟原告劉○伶於113
    年1月16日即要求解除契約、退回款項，故原告並未依系爭
    合約第4條約定要求被告置放系爭機台於被告推薦或原告自
    行指定之點位；而營運報告為系爭機台之銷售狀況報表，原
    告既未指定系爭機台落機地點，系爭機台尚未營運，故無獲
    利或營利報表，原告以此作為解約事由，於法不合。被告已
    經因系爭合約完成訂購並支出相關費用，依照合約精神雙方
    應以繼續履約為主要目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滙聚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
    書（即系爭合約）、112年9月17日定金1,000元繳付收據、1
    12年9月30日定金3萬元繳付收據、112年10月6日郵政跨行匯
    款申請書、胡○仁死亡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兩
    造存證信函影本為證，被告對於原告被繼承人胡○仁生前與
    被告成立系爭合約，且胡○仁已繳付系爭機台之加盟金完畢
    ，現系爭機台尚未交付予原告等情均不爭執，惟否認有何可
    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給付不能之情形，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
    應予審酌者為：原告以被告有給付不能事由解除系爭合約，
    是否可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及損害賠
    償17,000元，有無理由？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
    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
    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故民事訴訟法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有民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情事，既為被告所爭執，
    則原告自應就此部分有利於己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以單價85萬元向被告加盟智能販
    賣機，並於完成加盟金給付後，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此
    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第3條第3項約定即明。又系爭合約第2
    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續
    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十年期間。」、
    第4條約定「1、乙方（即胡○仁）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
    自行或由甲方（即被告）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
    2、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準備進行機台之採購
    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因實際採購情況以及預期置放地點之
    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
    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3、甲方於開始實地進行機台安裝三
    個工作天前，得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落機安裝之日期，乙方
    同意配合以甲方指定之方式進行落機確認，並簽署附件一機
    台落機確認單。倘乙方未能配合甲方進行落機確認並簽署前
    述文件，應於以甲方完成最後機台之落機安裝日，視為落機
    確認完成，並按本合約第二條第一項約定計算合約期間。…
    」等語，有前開約款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13頁），堪認系
    爭合約成立時尚未有機台實體，於系爭合約成立後，被告應
    儘速完成機台採購，並於採購完成後以書面通知加盟主即胡
    ○仁，由胡○仁指定落機放置地點，始起算系爭合約有效期間
    ，並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第6條第2項按月進行費用結算
    ，將系爭機台之營業所得扣除必要費用後，將營運報表明細
    及扣除必要費用後之產品收入給付予胡○仁（見司促卷第16
    頁）。是原告以被告於系爭合約簽訂並收受胡○仁加盟金尾
    款後，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細及每月營收為由，
    主張解除契約，與契約文義不合，原告亦未提出已指定落機
    地點或催告被告完成落機地點指定之相關證明，則其主張系
    爭合約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並無實據，其據
    此解除系爭合約，亦無理由。
　㈣是以，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解除系爭合約，既屬無由，
    則其無從援引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故原告請求
    被告退款85萬元，自無理由。至於原告主張因購買系爭機台
    每月支出利息17,000元部分，乃胡○仁為履行其契約義務所
    為保單借款，該部分利息支出係胡○仁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
    內容，與被告無涉，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部分利息支出係因
    被告不能給付所致，則其請求被告給付6個月利息支出17,00
    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1147條、第1
    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7,000元，及自民事聲請
    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913號
原      告  胡○心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兼
法定代理人  劉○伶    真實姓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莉雯（兼送達代收人）

被      告  滙聚智能販賣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振宇  
訴訟代理人  吳逸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款項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真實姓名詳卷，下稱胡○仁）於民國112年9月30日與被告訂立「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由胡○仁加盟被告之「滙聚」品牌，並以單價新臺幣（下同）85萬元採購智能販賣機一台（機台名稱：美食廚房，機型：加熱，下稱系爭機台），胡○仁除支付定金31,000元外，並依系爭合約第3條第1項第1款約定，於簽署合約7日內完成加盟金尾款匯款1,669,000元（單台價金85萬元，胡○仁加盟兩台，價金170萬元扣除已支付31,000元定金，尾款為1,669,000元）匯入被告指定帳戶。
　㈡系爭合約明文約定該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於胡○仁依約完成加盟金之給付後，即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被告並應於每月底進行費用結算，於次月15日前將前月之營運報表交付乙方，營運報表之明細應包含產品收入以及必要費用。然而，被告於收受胡○仁於112年10月6日匯完尾款時，迄未交付所購買之系爭機台，遑論營收。胡○仁於112年12月22日往生，原告為繼承人。經原告於113年3月23日以蘆洲郵局第80號存證信函向被告催告交付系爭機台及每月營運報表，被告則以新店大坪林郵局第41號存證信函回覆，兩造約定於113年4月11日面談，被告仍無法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細及每月獲利，原告遂於113年4月20日以蘆洲郵局第109號存證信函通知依法解除契約，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
　㈢系爭機台款項係由胡○仁以保單借款90萬元而來，每月需負擔利息3,000元，因被告給付不能使原告受有6個月利息損失17,000元（計算式：3,000/900,000*850,000*6＝17,000），被告應予賠償。爰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1147條、第1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及給付損害賠償17,000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867,000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與被告間訂立系爭合約後，因胡○仁所訂購為新型機台，被告即進行新型機台開發及訂購事宜，依照機台開發及製作時程4至6個月，被告已依照時程，預計於113年4月中旬安排選位會，惟原告劉○伶於113年1月16日即要求解除契約、退回款項，故原告並未依系爭合約第4條約定要求被告置放系爭機台於被告推薦或原告自行指定之點位；而營運報告為系爭機台之銷售狀況報表，原告既未指定系爭機台落機地點，系爭機台尚未營運，故無獲利或營利報表，原告以此作為解約事由，於法不合。被告已經因系爭合約完成訂購並支出相關費用，依照合約精神雙方應以繼續履約為主要目的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滙聚智能販賣機委任加盟合約書（即系爭合約）、112年9月17日定金1,000元繳付收據、112年9月30日定金3萬元繳付收據、112年10月6日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胡○仁死亡證明書、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兩造存證信函影本為證，被告對於原告被繼承人胡○仁生前與被告成立系爭合約，且胡○仁已繳付系爭機台之加盟金完畢，現系爭機台尚未交付予原告等情均不爭執，惟否認有何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給付不能之情形，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應予審酌者為：原告以被告有給付不能事由解除系爭合約，是否可採？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機台價金85萬元及損害賠償17,000元，有無理由？
　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故民事訴訟法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民法第226條第1項給付不能情事，既為被告所爭執，則原告自應就此部分有利於己之事實主張負舉證之責。
　㈢經查，原告之被繼承人胡○仁以單價85萬元向被告加盟智能販賣機，並於完成加盟金給付後，取得系爭機台之所有權，此觀諸系爭合約第1條、第3條第3項約定即明。又系爭合約第2條第1項約定「本合約自雙方簽署時生效，且有效期間持續至雙方按附件一機台落機確認單簽署日起算十年期間。」、第4條約定「1、乙方（即胡○仁）於本合約簽署後，乙方可自行或由甲方（即被告）協助尋找機台預期落機放置地點。2、甲方於本合約簽署後，應儘速著手準備進行機台之採購以及落機安裝事宜，倘因實際採購情況以及預期置放地點之客觀條件導致未能進行落機安裝者，乙方同意配合甲方調整放置地點與落機時間。3、甲方於開始實地進行機台安裝三個工作天前，得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落機安裝之日期，乙方同意配合以甲方指定之方式進行落機確認，並簽署附件一機台落機確認單。倘乙方未能配合甲方進行落機確認並簽署前述文件，應於以甲方完成最後機台之落機安裝日，視為落機確認完成，並按本合約第二條第一項約定計算合約期間。…」等語，有前開約款在卷可參（見司促卷第13頁），堪認系爭合約成立時尚未有機台實體，於系爭合約成立後，被告應儘速完成機台採購，並於採購完成後以書面通知加盟主即胡○仁，由胡○仁指定落機放置地點，始起算系爭合約有效期間，並依系爭合約第5條第4項、第6條第2項按月進行費用結算，將系爭機台之營業所得扣除必要費用後，將營運報表明細及扣除必要費用後之產品收入給付予胡○仁（見司促卷第16頁）。是原告以被告於系爭合約簽訂並收受胡○仁加盟金尾款後，遲未交付系爭機台、營運報表明細及每月營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與契約文義不合，原告亦未提出已指定落機地點或催告被告完成落機地點指定之相關證明，則其主張系爭合約有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給付不能，並無實據，其據此解除系爭合約，亦無理由。
　㈣是以，原告以被告給付不能為由解除系爭合約，既屬無由，則其無從援引民法第259條規定請求回復原狀，故原告請求被告退款85萬元，自無理由。至於原告主張因購買系爭機台每月支出利息17,000元部分，乃胡○仁為履行其契約義務所為保單借款，該部分利息支出係胡○仁與保險公司間之契約內容，與被告無涉，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該部分利息支出係因被告不能給付所致，則其請求被告給付6個月利息支出17,000元，亦無理由。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226條第1項、第1147條、第1148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67,000元，及自民事聲請支付命令狀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怡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游舜傑


